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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7 日 

新冠肺炎疫情对房地产行业的法律影响专题系列之二 

--疫情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的影响 

一、 引言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为防控疫情扩散，国

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建筑工地

延迟复工并加强疫情防控管理。例如，2020 年 1 月

29 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关于施工现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不早于 2 月 9 日（正月十六）24 点复工或新开工，

并要求必须对施工现场和生活区实施封闭式集中管

理。本文根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履行施工合同的

过程中因本次疫情可能受到的影响，从法律角度进行

了初步分析，期望能对处理由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引

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有所助益。 

二、 工程尚未竣工，且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在疫情

爆发后，受疫情影响引起或将要引起工期延误

的，承包人可主张顺延工期且免于承担违约责

任，并可要求发包人支付部分费用 

1、 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起十条第二款，不可抗

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属于合同签订时不能预见、合同履

行时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的社会突发事件，因此，属

于不可抗力。 

2、 承包人可主张工期顺延，就顺延部分的工

期免于承担逾期责任，且可要求发包人支付部分费

用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

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

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工期确因新冠

肺炎疫情延误的前提下，例如，因政府下令延迟复工；

复工后因交通管制、物流受限、政府宏观调控等原因

出现农民工无法按期复工，材料设备无法采购、运输；

工地因发现疫情而被隔离等情况导致无法按期竣工

的，承包人可以要求免除违约责任。 

通常，施工合同中已就不可抗力情形下合同双方

的责任免除和分担进行了约定。比如，根据《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第 17.3

条，承包人可主张顺延工期，由此导致承包人停工的

费用损失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合理分担。承包人可要求

发包人支付以下款项： 

(1) 永久工程、已运至施工现场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

损坏，以及因工程损坏造成的第三人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2) 停工期间必须支付的工人工资； 

(3) 发包人要求赶工的，由发包人承担赶工费用； 

(4) 承包人在停工期间按照发包人要求照管、清理和

修复工程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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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

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 1755号判决、浙江高院（2011）

浙民终字第 34号判决中，法院认为 2003年“非典”

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工程工期应予顺延。 

在目前的市场上，由于在缔约阶段发包人往往处

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因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往往存

在限制不可抗力范围及/或承包人可获得救济范围的

条款。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且实质，我们判

断，即便司法裁判通常遵循“有约定从约定”的原则，

但在处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案件时，可能也会更多地

从公平合理的角度适当支持承包人的请求。 

3、 停工、复工日期的认定 

因新冠肺炎疫情在春节期间爆发，大多数企业已

放假，因此停工日期可根据建设双方的合同约定、停

工通知、施工日志等确定。对于复工日期，则需根据

政府文件（例如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关于施工现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

求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不早于 2 月 9

日 24 点复工或新开工），结合疫情造成的持续性影响

（例如工人无法正常返工、材料设备因交通管制或物

流限制无法采购、运输等）进行判断。为明确复工日

期，发包人应在疫情解除后及时发出复工通知；如承

包人主张不能按照政府规定的最早复工日期或发包

人通知的复工日期复工的，应收集证据证明其因疫情

造成的持续影响而无法按期复工（例如要求监理、供

应、运输等各单位出具有关不能按期开工或履行合同

的证明文件）。 

4、 发包人和承包人的义务 

(1) 通知和确认义务。主张发生不可抗力的一

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发出通知或进行确认。

但是，对于工期顺延，如当事人未严格履行合

同约定的通知或确认义务，在特殊情况下，也

能够顺延工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二)》第六条，当事人约定顺延工期应当经

发包人或者监理人签证等方式确认，承包人虽

未取得工期顺延的确认，但能够证明在合同约

定的期限内向发包人或者监理人申请过工期顺

延且顺延事由符合合同约定，承包人以此为由

主张工期顺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

约定承包人未在约定期限内提出工期顺延申请

视为工期不顺延的，按照约定处理，但发包人

在约定期限后同意工期顺延或者承包人提出合

理抗辩的除外。 

(2) 按合同约定提出索赔。主张索赔的一方应

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程序发出索赔通知、提

出索赔报告等。例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

文本）》（GF-2017-0201）约定，发包人或承包人

提出索赔的，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

生后 28 天内发出相关通知。 

(3) 避免和减小损失的义务。双方都应尽最大努

力避免和减小损失，例如停工期间保管好机器设

备，疫情解除后尽快开、复工，通过加强防疫措

施继续施工、避免工地被封闭，在工地加强消毒、

防护措施以避免疫情扩散等。 

5、 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虽然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因不可抗力致

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司法

实践中，对于解除合同的请求，法院出于维护交易的

目的，通常要求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的影响达到了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程度方能解除。例如《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约定，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连续超过 84 天或累计

超过 140天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均有权解除合同。 

三、 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在疫情爆发前，受疫情影

响推迟竣工的，需根据合同确定延期竣工的违



3 

 

约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

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如合同

约定的竣工日期在疫情爆发前，因发包人或承包人的

原因未能按期竣工的，即便后来发生了疫情，违约方

也不能以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除延期竣工

的违约责任。 

四、 缺陷责任期或保修期内疫情爆发的，不能适用

不可抗力主张延长上述期限，但可以视情况主

张免除合同一方延期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工程竣工验收移交发包人后，因承包人原因产生

的质量缺陷，承包人应承担质量缺陷责任和保修义务。

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内爆发疫情，是否能主张疫情构

成不可抗力进而免除相关责任的，需要判断疫情对合

同义务的履行是否产生“不能避免”、“不能克服”

的影响。 

通常，合同中对于延长缺陷责任期有所约定，例

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

中约定，在缺陷责任期内发生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

陷的情况下，发包人有权要求延长缺陷责任期，但延

长后的缺陷责任期最长不能超过 24 个月。如缺陷责

任期或保修期内未发生承包人原因产生的质量缺陷，

即便期间爆发了疫情，由于不存在因疫情导致无法履

行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发包人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

主张延长上述期限。 

如缺陷责任期或保修期内疫情爆发且在疫情期

间发生了承包人原因产生的质量缺陷，因疫情影响发

包人无法及时发现并通知承包人的，发包人可以不可

抗力为由主张免除未能及时通知的责任；对于该等发

生在缺陷责任期或保修期内的质量缺陷，承包人仍应

按照合同承担修复、赔偿等责任。 

如疫情期间发生了承包人原因产生的质量缺陷，

且因疫情影响承包人无法查看工程、工人无法施工、

材料设备等无法采购运输等原因，导致承包人无法按

期修复的，承包人可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除未能及

时修复的责任。 

如疫情爆发前承包人就已经收到了发包人的缺

陷通知但未能按期修复，后来疫情爆发的，因承包人

违约在先，不能主张适用不可抗力进行免责，仍应对

延迟修复承担违约责任。 

五、 受疫情影响材料、人工等价格上涨，或者因采

取疫情防控措施增加费用的，应根据合同约定

判断是否调整价款 

受疫情影响导致材料、人工、防疫措施等各项费

用的增加，虽然是疫情导致的直接后果，但对于合同

的履行而言，并非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并不能直接

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因此不属于不可抗力。 

在各项费用增加的情况下，如合同中已设置调整

价格的机制，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调整价格；如合同

为固定总价合同，则在涨价超出合理预期、继续履行

合同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可以主张适用情事变

更进行调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

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

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

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

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

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

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六、 建议 

建议发包人和承包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注意收集和固定有关停复工、采购、运输、劳动者到

岗、政府管制措施等相关的证据文件，根据施工合同

的约定及时发出有关停、复工的申请或指令，根据合

同约定积极采取通知、确认、索赔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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